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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
现代物流管理专业“3+2”贯通培养转段方案

根据省教育厅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

试点项目转段升学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苏教职〔2014〕31

号）、《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现代职教体系建设试点项目转

段升学考核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工校〔2022〕138 号）等相

关文件精神及要求，为做好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徐州工业

职业技术学院现代职教体系“3+2”贯通培养项目实施工作，经

双方协商后特制定学生转段升学考核实施方案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，经省招生部门规定程序正式

录取，纳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和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共

同建设的现代物流管理专业“3+2”贯通培养项目的学生。

二、考核原则

（一）过程考核与综合测试相结合的原则。过程考核强化

对学生前段学习期间日常表现、学习成绩等情况的考核和评价；

综合测试突出对本科段人才培养所需知识和能力的考查。

（二）体现贯通培养的原则。过程考核和综合测试内容要

体现试点专业在前段学习阶段所学文化基础知识、专业基础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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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和基本技能内容，同时也要体现本科段学习对学生基础知识

和专业能力的要求，保证培养的贯通性。

（三）激励导向和公平公正的原则。考核测试要有利于提

高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,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，促进学

生全面发展；要科学确定考核测试内容，严格考核测试办法和

程序，切实做到公平公正。

三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核心课程考核要求

前段学习阶段共确定 6 门教考分离课程（原则上每学期 1-2

门）。6 门核心课程分别为：经济学、现代物流管理、采购管理、

仓储与配送管理、运输管理、供应链管理。

教考分离课程考试（含补考）命题、监考与阅卷工作由南

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负责，考试组织由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
负责。每门课程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，其

中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%，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%，60

分及以上为合格。对于核心课程总评成绩不合格的学生，下学

期初给予一次补考机会，补考成绩以卷面成绩为准，平时成绩

不计入补考最终成绩。

（二）过程考核要求

在前段学习阶段，学生需完成相应阶段教学计划规定的所

有课程并考核合格（60 分）。每学期进行学业审核，若出现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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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期经补考后仍有三门及以上或者累计达到五门课程不及格，

不能参加转段综合评价，应转出试点项目。一门课程分由多学

期开设的，按多门计入总数。

（三）综合评价

综合评价主要评价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、专业综合能力和

社会实践能力，通过综合评价的学生，方有资格转入后段就读。

综合评价由核心课程考核和转段综合考核两部分组成，参

加转段综合考核前需进行资格审核，不合格者不能参加。

1.资格审核合格要求

（1）思想品德较好，遵纪守法，在校期间未受到学校记过

及以上处分。

（2）学生身心健康，具备转段后开展学校学习、生活的前

提基础。

（3）修完项目前段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成绩合格

（60分）。

（4）过程考核合格。

（5）计算机、英语能力及相关专业技能证书要求

计算机应用能力：前段学习阶段须取得全国计算机或江苏

省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或以上等级证书。

英语能力：前段学习阶段须取得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

（CET-4）考试成绩≥340分或取得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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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证书（二选一）；其他语种按照标准进行折算。

专业技能证书：前段学习阶段应至少获得以下专业技能证

书中的一项：省级及以上人社或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物流/供应

链行业专业技能证书（中级及以上）。

2.转段综合考核内容

考核科目及方式：

科目一：公共基础综合

主要评价学生公共基础知识掌握情况

考核方式：闭卷笔试

考试内容：高等数学（50%）+大学语文（50%）

科目二：专业基础综合

主要评价学生专业综合理论素质

考核方式：笔试

考试内容：专业核心课程理论知识

科目三：专业技能综合

主要评价学生专业动手操作能力

考核方式：实操

考试内容：专业核心课程技能应用

3.综合评价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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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评价成绩由教考分离课程成绩和转段综合考核成绩两

部分构成，教考分离课程考核成绩占 50%，转段综合考核成绩占

50%。综合评价总成绩 60 分及以上为合格。

4.综合评价不合格，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可提出转段升

学申请，并通过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和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

院审核认定，方有资格转入后段学习：

（1）在校期间获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或国赛二

等奖及以上的；获江苏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

奖或国赛铜奖及以上的；获“挑战杯”江苏省大学生课外学术

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或国赛二等奖及以上的；获“挑战杯”江

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或国赛银奖及以上的。

（2）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。

（3）以学生第一作者且合作院校为第一作者单位在高水平

学术刊物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范围内）发表学术论文的。

（4）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。

学生未能正常通过转段条件，可选择在下一届开设相同项

目试点班级复读一年；下一届未设相同项目试点的，应作为转

段前所在院校学生毕业。

四、转段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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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在项目第6学期组织转段考核及

本科转入条件资格初审，资格初步审核结果在徐州工业职业技

术学院校内公示 3 日，并经项目领导小组核实后，方可录取。

本科准入条件如下：转段综合评价合格、其他满足转段条

件、且能在进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报到时取得前段学习毕

业证书的学生，准予转段升学。正式报到注册时，学生如未能

取得前段学习毕业证书，取消录取资格。

2.根据省教育厅要求，合作院校必须安排符合转段条件的

学生参加全省统一“专转本”选拔考试，由我校牵头组织录取。

3.录取结果将报省教育厅审核备案。

五、组织机构

项目领导小组

组长：阮晓文

副组长：朱玉赢

成员：张瑜、周立军、林思源

联络员：张瑜

六、其他相关要求

1.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认真做好“转段升学”

招生工作，主动接受上级部门及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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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凡在资格审查、考试、录取等过程中发现违规的考生及

工作人员，一经查实，依据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

育部令第 33 号）予以严肃处理。

3. 其他未尽事宜，执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规定。无相

关规定的，由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
协商解决。

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数字经济学院

2026 年 5 月


